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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例：（以下的案例可能發生在您身上）

王董為玫瑰社區管理委員會之主任委員，當初社區成立管理委員會時，住

戶認為王董為建設公司之負責人，對於社區公共事務及營繕工程應較為熟悉，

故共同推舉他為社區之主任委員。豈知，王董因公司經營不善，虧損連連，為

解決公司財務週轉問題，竟想到利用社區主任委員之身分，挪用社區公共基金

新台幣二千萬元解公司之燃眉之急。原本王董只是想暫時借用，待公司渡過這

次難關後，便將資金返還社區。只是人算不如天算，王董的公司只多撐二個月

後還是宣布破產倒閉，玫瑰社區則因管理不善及選人不當，社區公共基金遭虧

空二千萬元。上述事件在現實社會中經常發生，難道沒有任何方法可預防嗎？

二、簡介說明：

九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修正通過的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規定，凡公寓大

廈「應」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，並依法向地方主管機關報備，就

是希望能更加保障住戶安全。目前管理委員會的經費來源有二，一為起造建商

依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」規定提撥金額，另一是住戶每月繳交管理費。以一個

社區平均２００戶為例，其社區公共基金累計金額約可達上千萬元。

龐大的資金若放在個人的戶頭，一旦主任委員或財務委員因為個人負債而

把社區大樓的保管費用中飽私囊，或是財委個人經商失敗，財產被法院強制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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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時，財委或主委代為保管的社區大樓上千萬元的資金，因為是以個人名義申

辦存款，很容易就會連帶變成債權人求償的標的。

一般傳統管理模式只能仰賴管委會的自治外，更需要住戶一起查驗監控，

才能確保基金不被濫用。不過，現代人工作時間長，社區主委往往是輪著做，

甚至也常因為住戶搬家，而使管理委員會異動，造成財務或是運作空窗期，住

戶實質監控不易。

因此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信託業務，強調所有基金動支流向都由公正第

三者－「信託機構」，也就是銀行信託部替住戶嚴格控管，保障住戶的財產安

全。

信託還有另外的好處，就是替社區管理基金的閒置準備金，尋求較定存更

高的報酬率，社區可將部分資金放在債券型基金做為投資標的，由住戶自行選

擇。

在傳統型的社區基金管理模式下，若社區臨時有大筆資金需求，則定存須

提前解約而損失利息，但社區基金若交付信託後，投資債券型基金，資金流動

性佳、調度更有彈性，也不會損失利息收入，不過較高報酬率的背後，也要注

意可能發生投資失利的風險。

三、法源依據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：

第三條：

一、公寓大廈：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，

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。

二、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：指區分所有權人為共同事務及涉及權利義務之有

關事項，召集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所舉行之會議。

三、住戶：指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、承租人或其他經區分所有權人同

意而為專有部分之使用者或業經取得停車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。

四、管理委員會：指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

護工作，由區分所有權人選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。

第十條：共用部分、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、管理、維護，由管理負責人或管

理委員會為之。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

之應有部分比例分擔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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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費用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或規約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

第十一條：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之拆除、重大修繕或改良，應依區分所有權人

會議之決議為之。

前項費用，由公共基金支付或由區分所有權人按其共有之應有部分比

例分擔。

第十八條：

公寓大廈應設置公共基金，其來源如下：

一、起造人就公寓大廈領得使用執照一年內之管理維護事項，應按工程造價

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。

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：依工程造價一定比例或金額提列公共基金，依下

列標準計算之

（一）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者為千分之二十。

（二）逾新台幣一千萬元至新台幣一億元者，超過新台幣一千萬元部分

為千分之十五。

（三）逾新台幣一億元至新台幣十億元者，超過新台幣一億元部分為千

分之五。

（四）逾新台幣十億元者，超過新台幣十億元部分為千分之三。

二、區分所有權人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繳納。

三、本基金之孳息。

四、其他收入。

公共基金應設專戶儲存，並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負責管理。其

運用應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。

第三十八條：管理委員會有當事人能力。

四、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：

本行已於去年正式開辦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信託業務，在此將其業務接洽

過程之承作心得及應注意事項整理如下，提供各營業單位同仁業務推廣時參考使

用：

: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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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、本行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信託業務之架構為何？

Ａ：（一）委託人：即公寓大廈之管理委員會，而其代表人為主任委員。

（二）受益人：亦為公寓大廈之管理委員會，故本信託業務屬自益信

託。

（三）信託財產：社區公共基金。

（四）信託期間：信託期間以十年為原則，並於信託契約上約定之。信

託期間屆滿，若委託人不另行通知，則得自動延長十年，延長期

間之再延長亦準用之。

（五）信託財產運用狀況之報告：在信託契約存續財間，本行會每月定

期向委託人以書面報告信託財產之運用狀況。

Q2、公寓大廈公共基金交付信託有何好處？

Ａ：(一)對社區管理委員會之益處：

1.管理委員會多為無給職之義務性工作，如可將社區公共基金交由公正

第三者(即信託業者)管理運用，可減輕管委員管理公共基金之責任負

擔。

2.提高管理委員會之公信力及執行之效率，使管委會專注於社區行政事

務工作之執行，與金錢之保管獨立分開，避免被盜用、挪用或管理不

善招虧空之情形發生。

(二)對社區住戶之益處：

1.提高社區公共基金之投資效益，可選擇更多元的投資工具(如債券型

基金、債券)，可同時兼顧風險與資產報酬，活化公共基金資產。

2.避免因少數委員操控社區公共基金造成基金被挪用之風險。

(三)信託財產具有法律上之獨立性，依法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。

Q3、本行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信託業務可投資之標的為何？

Ａ：考量社區未來現金支出流量與資金需求，以安全、報酬率及費用低為考量

重點，目前本行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可投資之商品包括：銀行存款、國

內基金、國外基金等商品，委託人可依其風險承擔能力，自行組合搭配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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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比例。但考量公共基金乃社區住戶共有之財產，應以保本穩健為原

則，故建議投資之標的以存款及債券基金為主。

Q4、本行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信託業務之作業流程？

Ａ：(一)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社區公共基金交付信託之決議記錄。

(二)由主任委員代表管理委員會與信託業者簽訂信託契約。

(三)交付信託財產(社區公共基金)，存入信託專戶。

(四)重大修繕費用之支出，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通過，由主任委員

通知受託機構由信託專戶直接支付予廠商。

(五)信託業者每月就信託事務之處理作成報告書，送交管委會。

Q5、本行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信託業務對分行業績有何助益？

Ａ：（一）創造信託管理費之收取。

（二）投資標的如為基金投資，可擴大本行基金管理之規模。

（三）創造各營業單位存款績效。

Q6、本行公各營業單位如可順利推薦交付信託成功，有何推薦實效？

Ａ：（一）每年0.5%之信託管理費以聯行補息方式全額撥付。

（二）投資標的如為基金投資，該基金績效歸該推薦分行。

Q7、本行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信託業務收費方式為何？

Ａ：（一）成立信託手續費：原則每份契約新台幣1 0 , 0 0 0元，再視契約成立

複雜度調整之。

（二）信託管理費：依信託財產淨資產價值按年率0.5%每月計收。

（三）信託契約修改費：每次修改費為新台幣5,000元。

（四）提前終止契約手續費：按終止時財產餘額千分之一收取提前終止

費。



2004業．務．報．導

37

NO :22

Q8、本行公寓大廈社區公共基金信託潛在客戶為何？

Ａ：（一）社區公共基金以管理委員會或主任委員個人名義於本行各營業單

位作定期存款者。

（二）常常反應定期存款投資報酬太低，但又不願投資高風險的產品。

（三）曾經反應社區公共基金遭主任委員盜領、挪用之情形發生。

Q9、管理委員會與本行簽訂信託契約時應準備那些資料？

Ａ：（一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向所在地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報備核准之證明

文件。

（二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向國稅局申請之統一編號配編通知書。

（三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或管理委員會開會決議通過交付信託之會

議記錄。（註：決議內容必須包括管理基金交付信託、簽約代表

人之授權、交付信託之金額、信託財產運用方式、信託監察人人

選等五項要點）

（四）社區規約。

（五）簽約代表人（通常為主任委員）及信託監察人身分證及印鑑。

Q10、主任委員會改選時，如何辦理變更事宜？

Ａ：依憑主任委員改選會議紀錄或向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報備核准之證明文

件，辦理主任委員變更備查。留存於本行之印鑑不須變更。前、後任主

委移交時，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件第廿條規定，將此變更事項列為前、

後主委移交事項之一。

社區公共基金是住戶全體共有之財產，

切勿抱持自掃門前雪之漠視觀念；

眾人之財產不應掌控在少數人手上，

透過信託公正公開管理之機制，

確保社區公共基金管理安全無虞。


